FRBEZ B Es R TR T
115 & 2423 510855

E AT A F4Ap

it 4 38

X RIZ A FuEZE
Ll jii’ﬂﬁiﬁ

%,\ w 1%

l""
o
B
4ok
>~
o3
4“?4’
>\_

AL ITF P PR AT AREIGE]LY 12
PRASEr A ]‘;—5115& BiiF #13509m5 #4100 Az i 4o

Fit gt d fd LR %

LI

CRFA R AR A s ERT AR ETF L
® o l‘fo'lii}?%i‘%:h%;‘é BALGFE R - R L#\ﬁ’fﬁﬁ‘ 23 e

FHRAAFE T ZAE (NTERFEEAE) ¢ A NP
P ARARE A L RILEAILACE P oo Y ERE T S
T2EH MEF B P,\_;LF\: ‘§E° X ,:l‘\“;- 7‘3?.,}’)‘ 'E pEREN Y Tﬁg
14_,@¢4.f445¢ﬁiiaijxﬁéa(Tﬂp@?é

) i %4‘*é&(ﬁ%???€ﬁﬁﬁ%*>ﬁ
#\jﬂ)‘)\aﬂ#\;,{,pyq??\fﬁ;?g\, éo)ﬂ;‘]éf&%"ﬂl

%P R4 ?*1”@1‘** & i é'??%.?’ » R3S AT A AR
AT EEDRAS RPIERGE > KR Rk &p‘ﬁvkv}g
FEAFEIEEGr AP LT GG EFR LI
S EMAR TR 2L ATd 2 T R G ﬂ , 13_
wuﬂﬁﬁmﬁmpﬁ?iﬁﬂd’wgwguipg%%;;
ST PP o el * 2R &F 0 ;}H}E’I,z—]‘mjj‘}_ﬁﬁx
BHERBTRTZET  BFH 2 2RERT &N ER

£



i

B E* R KL
@w‘ﬁﬁiﬁﬁﬁ’@ﬁﬁé%ﬁ,
F123EFF P2 o REHIL L &P

/

/
R B R UE S AR

.
NS
\’_\1}
i
(H}
-@3 N
g:ss;
3
>~
o
P
fom

SN TR SR
gﬁ%%ﬁi’iﬁﬂﬁiﬁﬁﬁ’%ig%ﬁizﬂﬁﬂ,
FEHANFALL R T ARTIME YRR ETE L
PR oo R ARRBFIRLETE G LN B F R AR
Lﬁm;ﬁ’upﬁ% F’%%ﬁ%4’@#%%%m3
iR AR %ﬁghﬁ FHELARHIRGE G
oo gt IE g2 %Lﬁﬂ'ﬁé%i§i¢@¢%?iﬁﬁ
B aadlfliaFresd FYTEARTTHYZEMN G
?L%*’%%%A%W%ﬁﬁiﬁﬁﬁiﬁﬁ’@ﬁ%%

CRASFEIRL P MUF R o AR PP LSRR
A A ot o A ﬂwﬁﬁhﬁ’%ﬂﬁﬁv“@sﬁw\
BT 2  GFEAFARIEA ARG HRT o RERE T2
EE i R 9hME R T 2R > Wd B EE2ZF (&
B294E R ST %823 A TR TR 9 2FR)

SEHhoHANER LRI A EREFL KL AL
?i%wﬁﬁ”ﬁé’ﬁﬁﬁiﬁﬁﬁ’é&%%%ﬁﬁj

SRR FENE EHEAN AL AL i (PEE59315
F) o RN %8 ks #}%)’i\iiﬁimﬁ% a2 L
%ﬁiﬁ@ﬁp’ﬁiﬁ%‘F' ik %1230
A A 'ﬁﬁ&#']—-ﬁ T m l‘a.;%}‘—i"/f@lﬂ\ (/ET. SFAPF A 2 B
7 ,%ﬁ;%ﬁw%éo it A R Fh ?%ﬁﬁﬁfvaﬁ
*ERE G BREE ORI A AT AER L AL E
E’Mﬁﬁkm*ﬁﬁ aaﬁ’iywﬁ&m@ } A

EHMEEAREL R
R R E
A ARG FuRE o 22 IR o

L FHERtlIRE 2 RS

v b mf)
e
i
P
W\ _\_\
[ cfs‘—*
=
@
|4 =
W
T



PREFA A A ST AR ERAET B T o £
»/4'-%“%%)@7%&{1@ FA R ZaEd > BB
T}" o
R SR RN F S ¥ £ . LIEE L ELERE
v i EN EY 115 = 3 3 6 2
REFT e
FHEE P HR e
= F X T
ZF BIE
NP AEPE R AR o
v SRE R S P 2 g
v £ EN EY 115 = 3 3 6 2
et FWE
G
B #FLop Lo £ GT UE:IN: fli4=E p LI
)
1 114227 24p | 2,000,000~ | 1142112 24p | 114211 24p | CH103266
2 113#11° 26p | 4,000,000~| 114%8*26p | 11428* 26p | CHI03256
3 114#67* 30p 500,000~ | 114#9230p | 114#9230p | CH0000000
4 114#8% 25p | 2,500,000~ | 114117 25p | 114#11* 250 | CH0000000

ki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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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非抗字第10號
再 抗告 人  嘉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大明  
再 抗告 人  李香諄  
共同代理人  陳建烈律師
            龔羡翔律師
相  對  人  徐仲志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本票裁定事件，再抗告人對於民國115年1月1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5年度抗字第13號所為裁定，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再抗告費用由再抗告人連帶負擔。
　　理　由
一、再抗告意旨：本票利息之起算須以合法提示為前提。若有爭議，法院依據票據法應先行審查。原裁定未對相對人是否已有提示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以下合稱系爭本票）乙節予以審認，逕依相對人主張認定利息起算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並非單純事實認定問題。又系爭本票涉及之實體法律關係當事人，僅有再抗告人嘉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嘉賀公司），至於再抗告人李香諄（與嘉賀公司合稱再抗告人）均未涉入，亦未為任何承諾、保證或票據行為。相對人若要主張自然人責任，應就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原裁定卻准許相對人可併對自然人予以強制執行，未說明法律依據，顯然有裁量未盡及法律適用不明之違誤，請求撤銷歷審裁定等語。
二、對於非訟事件抗告法院所為有無理由之裁定再為抗告者，僅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此觀非訟事件法第45條第3項規定自明。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原法院就其取捨證據所確定之事實，其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消極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而言。而執票人向本票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票據法第123條定有明文。本票執票人依該條規定向發票人行使追索權，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屬非訟事件，對於此項聲請所為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序，就本票形式上之要件是否具備予以審查為已足，並無確定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如發票人就票據債務之存否有爭執時，應由發票人提起確認之訴，以資解決。另，本票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23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許可對發票人強制執行，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序，以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如發票人就票據債務之存否有爭執時，應由發票人提起確認之訴，以資解決。又本票既已載明免除作成拒絕證書，執票人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即毋庸提出已為付款提示之證據。苟發票人抗辯執票人未為提示，依票據法第124條準用同法第95條但書之規定，即應由其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82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相對人以其執有再抗告人共同簽發之系爭本票，均記載免除作成拒絕證書，經提示未獲付款，向原法院聲請准許強制執行等情，業據提出系爭本票為證（司票卷第9至15頁）。原裁定形式上審查系爭本票應記載事項均齊備，無票據無效情形存在，認定相對人得依票據法第123條規定聲請准予裁定強制執行，因而維持原處分（准許相對人之聲請），於法尚無不合。再抗告人雖以前揭情詞抗辯原裁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等語，惟再抗告人並未爭執系爭本票之真正，經原裁定形式審查合於要件，至就相對人是否已有提示系爭本票，李香諄是否非實際法律關係當事人乙節，依上所述，均屬實體爭執問題，並非本件非訟事件所應審究，況系爭本票均有記載免除作成拒絕證書，應由再抗告人就相對人未提示乙節負舉證之責，故再抗告人所為抗辯，均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處分准許系爭本票得為強制執行，及原裁定駁回再抗告人之抗告，經核並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事。再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王　琁
　　　　　　　　　　　　　　　　　　　法　官  高瑞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台幣)

		到期日

		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1

		114年2月24日

		2,000,000元

		114年11月24日

		114年11月24日

		CH103266



		2

		113年11月26日

		4,000,000元

		114年8月26日

		114年8月26日

		CH103256



		3

		114年6月30日

		500,000元

		114年9月30日

		114年9月30日

		CH0000000



		4

		114年8月25日

		2,500,000元

		114年11月25日

		114年11月25日

		CH0000000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非抗字第10號

再 抗告 人  嘉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大明  

再 抗告 人  李香諄  

共同代理人  陳建烈律師

            龔羡翔律師

相  對  人  徐仲志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本票裁定事件，再抗告人對於民國115年1月12

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5年度抗字第13號所為裁定，提起再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再抗告費用由再抗告人連帶負擔。

　　理　由

一、再抗告意旨：本票利息之起算須以合法提示為前提。若有爭

    議，法院依據票據法應先行審查。原裁定未對相對人是否已

    有提示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以下合稱系爭本票）乙節予以審

    認，逕依相對人主張認定利息起算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並非單純事實認定問題。又系爭本票涉及之實體法律關係當

    事人，僅有再抗告人嘉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嘉賀公司

    ），至於再抗告人李香諄（與嘉賀公司合稱再抗告人）均未

    涉入，亦未為任何承諾、保證或票據行為。相對人若要主張

    自然人責任，應就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原裁定卻准許相對

    人可併對自然人予以強制執行，未說明法律依據，顯然有裁

    量未盡及法律適用不明之違誤，請求撤銷歷審裁定等語。

二、對於非訟事件抗告法院所為有無理由之裁定再為抗告者，僅

    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此觀非訟事件法第45條第

    3項規定自明。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原法院就其取

    捨證據所確定之事實，其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

    或消極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而言。而執票人向本票

    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票據法

    第123條定有明文。本票執票人依該條規定向發票人行使追

    索權，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屬非訟事件，對於此項

    聲請所為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序，就本票形式上之要件是

    否具備予以審查為已足，並無確定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存否之

    效力。如發票人就票據債務之存否有爭執時，應由發票人提

    起確認之訴，以資解決。另，本票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23

    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許可對發票人強制執行，係屬非訟事

    件。此項聲請之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

    序，以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

    否之效力，如發票人就票據債務之存否有爭執時，應由發票

    人提起確認之訴，以資解決。又本票既已載明免除作成拒絕

    證書，執票人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即毋庸提出已為付款

    提示之證據。苟發票人抗辯執票人未為提示，依票據法第12

    4條準用同法第95條但書之規定，即應由其負舉證之責（最

    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82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相對人以其執有再抗告人共同簽發之系爭本票，均記

    載免除作成拒絕證書，經提示未獲付款，向原法院聲請准許

    強制執行等情，業據提出系爭本票為證（司票卷第9至15頁

    ）。原裁定形式上審查系爭本票應記載事項均齊備，無票據

    無效情形存在，認定相對人得依票據法第123條規定聲請准

    予裁定強制執行，因而維持原處分（准許相對人之聲請），

    於法尚無不合。再抗告人雖以前揭情詞抗辯原裁定適用法規

    顯有錯誤等語，惟再抗告人並未爭執系爭本票之真正，經原

    裁定形式審查合於要件，至就相對人是否已有提示系爭本票

    ，李香諄是否非實際法律關係當事人乙節，依上所述，均屬

    實體爭執問題，並非本件非訟事件所應審究，況系爭本票均

    有記載免除作成拒絕證書，應由再抗告人就相對人未提示乙

    節負舉證之責，故再抗告人所為抗辯，均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處分准許系爭本票得為強制執行，及原裁定駁

    回再抗告人之抗告，經核並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事。再

    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王　琁

　　　　　　　　　　　　　　　　　　　法　官  高瑞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台幣) 到期日 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1 114年2月24日 2,000,000元 114年11月24日 114年11月24日 CH103266 2 113年11月26日 4,000,000元 114年8月26日 114年8月26日 CH103256 3 114年6月30日 500,000元 114年9月30日 114年9月30日 CH0000000 4 114年8月25日 2,500,000元 114年11月25日 114年11月25日 CH0000000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非抗字第10號
再 抗告 人  嘉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大明  
再 抗告 人  李香諄  
共同代理人  陳建烈律師
            龔羡翔律師
相  對  人  徐仲志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本票裁定事件，再抗告人對於民國115年1月1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5年度抗字第13號所為裁定，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再抗告費用由再抗告人連帶負擔。
　　理　由
一、再抗告意旨：本票利息之起算須以合法提示為前提。若有爭議，法院依據票據法應先行審查。原裁定未對相對人是否已有提示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以下合稱系爭本票）乙節予以審認，逕依相對人主張認定利息起算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並非單純事實認定問題。又系爭本票涉及之實體法律關係當事人，僅有再抗告人嘉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嘉賀公司），至於再抗告人李香諄（與嘉賀公司合稱再抗告人）均未涉入，亦未為任何承諾、保證或票據行為。相對人若要主張自然人責任，應就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原裁定卻准許相對人可併對自然人予以強制執行，未說明法律依據，顯然有裁量未盡及法律適用不明之違誤，請求撤銷歷審裁定等語。
二、對於非訟事件抗告法院所為有無理由之裁定再為抗告者，僅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此觀非訟事件法第45條第3項規定自明。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原法院就其取捨證據所確定之事實，其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消極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而言。而執票人向本票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票據法第123條定有明文。本票執票人依該條規定向發票人行使追索權，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屬非訟事件，對於此項聲請所為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序，就本票形式上之要件是否具備予以審查為已足，並無確定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如發票人就票據債務之存否有爭執時，應由發票人提起確認之訴，以資解決。另，本票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23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許可對發票人強制執行，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序，以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如發票人就票據債務之存否有爭執時，應由發票人提起確認之訴，以資解決。又本票既已載明免除作成拒絕證書，執票人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即毋庸提出已為付款提示之證據。苟發票人抗辯執票人未為提示，依票據法第124條準用同法第95條但書之規定，即應由其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82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相對人以其執有再抗告人共同簽發之系爭本票，均記載免除作成拒絕證書，經提示未獲付款，向原法院聲請准許強制執行等情，業據提出系爭本票為證（司票卷第9至15頁）。原裁定形式上審查系爭本票應記載事項均齊備，無票據無效情形存在，認定相對人得依票據法第123條規定聲請准予裁定強制執行，因而維持原處分（准許相對人之聲請），於法尚無不合。再抗告人雖以前揭情詞抗辯原裁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等語，惟再抗告人並未爭執系爭本票之真正，經原裁定形式審查合於要件，至就相對人是否已有提示系爭本票，李香諄是否非實際法律關係當事人乙節，依上所述，均屬實體爭執問題，並非本件非訟事件所應審究，況系爭本票均有記載免除作成拒絕證書，應由再抗告人就相對人未提示乙節負舉證之責，故再抗告人所為抗辯，均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處分准許系爭本票得為強制執行，及原裁定駁回再抗告人之抗告，經核並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事。再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王　琁
　　　　　　　　　　　　　　　　　　　法　官  高瑞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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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台幣)

		到期日

		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1

		114年2月24日

		2,000,000元

		114年11月24日

		114年11月24日

		CH103266



		2

		113年11月26日

		4,000,000元

		114年8月26日

		114年8月26日

		CH103256



		3

		114年6月30日

		500,000元

		114年9月30日

		114年9月30日

		CH0000000



		4

		114年8月25日

		2,500,000元

		114年11月25日

		114年11月25日

		CH0000000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非抗字第10號

再 抗告 人  嘉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大明  

再 抗告 人  李香諄  

共同代理人  陳建烈律師

            龔羡翔律師

相  對  人  徐仲志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本票裁定事件，再抗告人對於民國115年1月1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5年度抗字第13號所為裁定，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再抗告費用由再抗告人連帶負擔。

　　理　由

一、再抗告意旨：本票利息之起算須以合法提示為前提。若有爭議，法院依據票據法應先行審查。原裁定未對相對人是否已有提示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以下合稱系爭本票）乙節予以審認，逕依相對人主張認定利息起算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並非單純事實認定問題。又系爭本票涉及之實體法律關係當事人，僅有再抗告人嘉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嘉賀公司），至於再抗告人李香諄（與嘉賀公司合稱再抗告人）均未涉入，亦未為任何承諾、保證或票據行為。相對人若要主張自然人責任，應就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原裁定卻准許相對人可併對自然人予以強制執行，未說明法律依據，顯然有裁量未盡及法律適用不明之違誤，請求撤銷歷審裁定等語。

二、對於非訟事件抗告法院所為有無理由之裁定再為抗告者，僅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此觀非訟事件法第45條第3項規定自明。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原法院就其取捨證據所確定之事實，其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消極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而言。而執票人向本票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票據法第123條定有明文。本票執票人依該條規定向發票人行使追索權，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屬非訟事件，對於此項聲請所為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序，就本票形式上之要件是否具備予以審查為已足，並無確定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如發票人就票據債務之存否有爭執時，應由發票人提起確認之訴，以資解決。另，本票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23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許可對發票人強制執行，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序，以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如發票人就票據債務之存否有爭執時，應由發票人提起確認之訴，以資解決。又本票既已載明免除作成拒絕證書，執票人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即毋庸提出已為付款提示之證據。苟發票人抗辯執票人未為提示，依票據法第124條準用同法第95條但書之規定，即應由其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82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相對人以其執有再抗告人共同簽發之系爭本票，均記載免除作成拒絕證書，經提示未獲付款，向原法院聲請准許強制執行等情，業據提出系爭本票為證（司票卷第9至15頁）。原裁定形式上審查系爭本票應記載事項均齊備，無票據無效情形存在，認定相對人得依票據法第123條規定聲請准予裁定強制執行，因而維持原處分（准許相對人之聲請），於法尚無不合。再抗告人雖以前揭情詞抗辯原裁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等語，惟再抗告人並未爭執系爭本票之真正，經原裁定形式審查合於要件，至就相對人是否已有提示系爭本票，李香諄是否非實際法律關係當事人乙節，依上所述，均屬實體爭執問題，並非本件非訟事件所應審究，況系爭本票均有記載免除作成拒絕證書，應由再抗告人就相對人未提示乙節負舉證之責，故再抗告人所為抗辯，均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處分准許系爭本票得為強制執行，及原裁定駁回再抗告人之抗告，經核並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事。再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王　琁

　　　　　　　　　　　　　　　　　　　法　官  高瑞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台幣) 到期日 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1 114年2月24日 2,000,000元 114年11月24日 114年11月24日 CH103266 2 113年11月26日 4,000,000元 114年8月26日 114年8月26日 CH103256 3 114年6月30日 500,000元 114年9月30日 114年9月30日 CH0000000 4 114年8月25日 2,500,000元 114年11月25日 114年11月25日 CH0000000 





